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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工 业 和 信 息 化 厅

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财 政 厅

中国共产党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金融委员会办公室

文件

桂工信企业〔2024〕349号

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 自治区财政厅 自治区

党委金融办关于做好2024 年自治区

中小微企业信用担保机构风险

补偿资金申报工作的通知

各市、县（市）工业和信息化局、财政局、金融办，区直中小企

业担保机构：

为做好 2024 年自治区中小微企业信用担保机构风险补偿资

金申报工作，根据《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财

政和金融统筹联动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实施意见》（桂政办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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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2020〕100 号）、《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

进一步加快广西融资担保行业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》（桂政办发

〔2019〕71号）、《关于印发金融支持工业稳增长调结构增效益若

干措施实施意见的通知》（桂金办发〔2016〕22 号）以及《关于

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中小微企业信用担保风险补偿资金管理办法

的通知》（桂财金〔2013〕31号）精神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申报对象、补偿范围标准

（一）申报对象。在广西境内依法设立，经自治区融资性担

保机构监管部门批准并颁发经营许可证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从

事商业性融资担保业务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，并满足

以下条件：

1.经营担保业务在两年以上（含两年）；

2.年平均中小微企业融资担保责任额达到本机构实收资本

的1倍以上（含1倍）；

3.对单户企业的担保额不得超过注册资本金的10%；

4.严格执行担保企业会计核算办法、金融企业财务规则，以

及财务会计实施办法，按时向同级财政部门报送财务会计报表和

相关资料。向同级工业和信息化管理部门、金融工作办公室报送

有关报表及相关资料；

5.依法纳税，执行国家担保费率政策，合规经营，接受监管

部门监管。

（二）补偿范围和标准。自治区财政对商业性融资担保机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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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中小微企业提供金融机构贷款、票据承兑、贸易融资、项目融

资、信用证担保，且单笔担保额在1500 万元（含1500 万元）以

下的担保业务或者为中小企业公开或非公开发行集合债、集合票

据、短期融资券等债务融资提供的担保业务给予风险补偿。对

2022 年结转的中小微企业融资在保责任额，按其年平均融资担保

责任额的4‰给予担保风险补偿（单个机构获得的补偿额最高不

超过 300 万元）；对 2023 年新增符合条件的中小微企业融资担

保责任额，按其年平均融资担保责任额的2‰给予担保风险补偿。

二、申报材料及程序

（一）各级担保机构于2024 年 5月 15日前，向同级工业和

信息化管理部门、财政部门和金融办提出担保风险补偿资金申请。

申报材料由工业和信息化管理部门统一受理。申请时需提供以下

材料（按顺序装订成册，一式2份；附件1中的附件1-2、1-3、

1-4 的电子文件用excel 表格，不用pdf 模版，需刻制光盘），

并加盖单位公章。

1.申报文件。自治区中小微企业信用担保风险补偿资金申请

书、申请表及相关业务情况表（附件1-1、1-2、1-3、1-4）。

2.机构证明材料。包括机构营业执照、融资性担保经营许可

证、法人证书、代码证、税务登记证等复印件。

3.财务审计报告。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财务决算审计报

告，包括资产负债表、利润表、担保余额变动表，以及风险准备

金、未到期责任准备金的提取、使用和管理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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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担保业务证明材料。包括与金融机构合作协议、担保合同、

金融机构贷款证明及相关出票证明；反担保合同、被保企业基本

情况及担保项目介绍。

5.其他相关资料。

6.对申请报告内容和附属文件真实性负责的声明（须加盖单

位公章）。

（二）各市、县工业和信息化管理部门会同同级财政部门、

金融办对担保机构报送的材料进行初审，审核后，由设区市工业

和信息化局汇总。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汇总后将初审意见正式联合

行文（纸质文件），连同风险补偿资金汇总表（附件2）和担保机

构纸质申报材料、数据光盘各2份，于2024 年 5月 31 日前报送

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，并将附件2电子文档（只用excel 表格，

不用 pdf 模版）发至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电子邮箱

gxgxtzxc@163.com。

（三）自治区直属中小企业担保机构于2024 年 5月 31日前

将申报材料（一式2份）直接报送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，并将

附件2电子文档（不用pdf 模版）刻制光盘一并报送。

（四）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将各设区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正

式联合行文上报的初审意见及有关材料分别送自治区财政厅、自

治区党委金融办按工作职责对融资担保机构申报资质进行审查，

并出具审核意见反馈至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汇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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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自治区本级原则上不接收各市、县企业直送材料。

（二）各级各部门必须严格按照时间要求报送有关材料，逾

期未报的，视为放弃该项资金申报。

（三）相关附表请登陆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官网

（http://gxt.gxzf.gov.cn）通知公告栏下载。

联系人及电话：

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 何莉环，0771-8095233

自治区财政厅 陆启周，0771-5331737

电子邮箱：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，gxgxtzxc@163.com

自治区财政厅，jrc@czt.gxzf.gov.cn

通讯地址：南宁市民族大道113 号工信大厦711室

附件：1.广西壮族自治区中小企业担保风险补偿资金申报材料

2.广西壮族自治区中小企业担保风险补偿资金汇总表

3.编表说明

广西壮族自治区 广西壮族自治区 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

工业和信息化厅 财政厅 委员会金融委员会办公室

2024年 5月 6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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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壮族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办公室 2024年 5月6日印发


